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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49][bookmark: _Toc2327]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基本信息表
	矿山名称
	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

	采矿权人
	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
	法人代表
	李伟臣

	采矿许可证号
	C1504002009077120026656
	发证机关
	赤峰市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3年6月16日至2025年6月15日
	发证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矿区地址
	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五十家子村

	经纬度坐标
	东经119°25′27″～119°25′53″；北纬42°29′45″～42°29′59″

	经济类型
	私营独资公司
	生产规模
	中型

	开采矿种
	砖瓦用粘土
	采矿方式
	露天开采

	矿区面积
	0.1064km2
	生产现状
	生产

	建矿时间
	2009年
	设计生产能力
	6×104m3/a

	设计服务年限
	9.9
	实际生产能力
	6×104m3/a

	剩余服务年限
	6.9
	开采深度
	490至460m标高

	查明资源储量
	62.55×104m3
	剩余资源储量
	/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1
	4707254.0894
	40452881.9280

	
	2
	4707042.8688
	40452802.4390

	
	3
	4706896.9591
	40453025.3090

	
	4
	4706995.3297
	40453184.8200

	
	5
	4707026.2903
	40453383.9500

	
	6
	4707329.7806
	40453286.6690

	基金提取
	已计提
	基金使用
	已使用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伟臣
	手机号
	13754139698

	通讯地址
	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五十家子村
	邮 编
	024000

	固定电话
	/
	E-mail
	/


第2章 [bookmark: _Toc29741][bookmark: _Toc30779][bookmark: _Toc475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的编制与执行情况
[bookmark: _Toc26987]一、方案编制概况
1、2021年6月9日，核工业二四三大队组织有关专家在赤峰召开会议，对由赤峰带路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开发与治理综合方案》进行了审查，与会专家认真审阅了方案和图件，并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专家组认为该方案通过评审；并于2021年8月10日，在赤峰市自然资源局进行备案。
2、2022年2月，由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提交的《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2022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
3、2023年4月，由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提交的《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
4、2024年1月，由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提交的《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
5、2025年3月，由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提交的《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2025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
[bookmark: _Toc26227]二、治理方案规划的近期治理工程内容
2021年6月9日，由赤峰带路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开发与治理综合方案》规划年限为11年，即2021年1月1日—2031年12月31日；适用年限为5年，即2021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方案编制基准期为2021年5月。方案近期规划的治理内容如下：
1、露天采场：对场地进行回填、整平、翻耕、恢复耕地；
2、拟建露天采场1：设置警示牌、网围栏；表土剥离；对采场边坡危岩体进行清理；对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3、拟建露天采场2：设置警示牌、网围栏；表土剥离；对采场边坡危岩体进行清理；对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4、成品砖堆放场：将成品砖堆放场内砖坯清运至拟建成品砖堆放场，对清运后的场地进行整平、翻耕和栽植松树；
5、1号料堆：将1号料堆清运至拟建料堆集中堆放，对1号料堆进行整平、翻耕和恢复耕地；
6、2号料堆：将2号料堆清运至拟建料堆集中堆放，对2号料堆进行整平、翻耕和恢复耕地；
7、对拟建储水池进行表土剥离；
8、对拟建成品砖堆放场进行表土剥离；
9、对扩建的矿区道路进行表土剥离；
10、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复垦责任范围植被进行管护。
表2-1  首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年度实施计划安排表
	年份
	治理场地名称
	主要措施
	主要工程量

	2021.1.1
-
2021.12.31
	拟建露天采场1
	表土剥离（m3）
	10973

	
	
	警示牌（块）
	4

	
	
	网围栏（m）
	694

	
	拟建露天采场2
	表土剥离（m3）
	11581

	
	
	警示牌（块）
	4

	
	
	网围栏（m）
	716

	
	拟建成品砖堆放场
	表土剥离（m3）
	3940

	
	拟建储水池
	表土剥离（m3）
	75

	
	露天采场
	回填（m3）
	20100

	
	
	整平（m3）
	758

	
	
	翻耕（m2）
	1516

	
	评估区
	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022.1.1
-
2022.12.31
	拟建露天采场1
	清理危岩体（m3）
	30

	
	拟建露天采场2
	清理危岩体（m3）
	34

	
	1号料堆
	清运（m3）
	32553

	
	
	整平（m3）
	845

	
	
	翻耕（m2）
	1690

	
	评估区
	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023.1.1
-
2023.12.31
	拟建露天采场1
	清理危岩体（m3）
	30

	
	拟建露天采场2
	清理危岩体（m3）
	34

	
	2号料堆
	整平（m3）
	2219

	
	
	翻耕（m2）
	4437

	
	评估区
	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024.1.1
-
2024.12.31
	拟建露天采场1
	清理危岩体（m3）
	30

	
	拟建露天采场2
	清理危岩体（m3）
	34

	
	成品砖堆放场
	整平（m3）
	4047

	
	
	翻耕（m2）
	8094

	
	
	栽植松树（株）
	2024

	
	评估区
	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025.1.1
-
2025.12.31
	拟建露天采场1
	清理危岩体（m3）
	30

	
	拟建露天采场2
	清理危岩体（m3）
	34

	
	评估区
	对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32699]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执行情况
矿山企业已按治理方案近期治理工程部署情况逐年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具体治理情况如下：
1、2022年度治理计划书执行情况
矿山企业已于二分期治理过程中完成对露天采场（界外部分）的治理工程，2022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措施为对前期治理区进行完成治理、管护，对土地资源及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监测。
执行情况：矿山已完成2022年度设计治理工程，并通过现场核查、验收。
     
照片2-1  露天采场（界外部分）治理效果
2、2023年度治理计划书执行情况
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2号料堆进行清运、整平、翻耕；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执行情况：矿山2023年度完成对2号料堆的清运、整平工程，同时本年度提前完成了对成品砖堆放场边坡的治理任务，治理工程通过现场核查、验收。
     
照片2-2  2号料堆治理效果
     
照片2-3  成品砖堆放场边坡治理效果
3、2024年度治理计划书执行情况
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执行情况：矿山企业已按年度治理计划书部署的监测任务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监测记录已存档。
4、2025年度治理计划书执行情况
2025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执行情况：矿山企业已按年度治理计划书部署的监测任务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监测记录已存档。


[bookmark: _Toc1447][bookmark: _Toc15413]第三章  本年度矿山生产计划
[bookmark: _Toc387]一、本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计划
根据现场调查及与矿权人沟通，本年度矿山生产将采用1号料堆的外购土进行生产，取料位置位于1号料堆的南侧，计划消耗480m以上料堆面积约3800m2，动用方量约60000m3。计划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见表3-1。
本年度暂不对露天采场进行开采，矿石生产选择1号料堆的外购土外购土，清运（利用）后料堆底标高约为480m。2026年度开采范围位于1号料堆范围内，场地面积不在增加，本年度无其他计划建设场地。
[bookmark: _Toc18004]二、开采范围
本年度计划动用1号料堆南侧部位面积约3800m2，利用1号料堆方量约6×104m3。计划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见表3-1。
表3-1  计划动用1号料堆范围拐点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带）

	拐点编号
	X
	Y
	拐点编号
	X
	Y

	1
	4706906.0577 
	40452933.2685 
	5
	4706897.2894 
	40453025.1817 

	2
	4706897.0395 
	40452949.9460 
	6
	4706942.8606 
	40452955.1939 

	3
	4706857.9844 
	40453012.5107 
	7
	4706906.0577 
	40452933.2685 

	4
	4706886.3352 
	40453031.5721 
	
	
	


[bookmark: _Toc32057]

[bookmark: _Toc27362]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bookmark: _Toc20646]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
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属于生产矿山，经现场调查和资料显示，矿山前期已进行开采，矿区范围内已形成的工程单元有露天采场、1号料堆、2号料堆、成品砖堆放场、加工场地、矿区道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对照（DZ/T0223-201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附录E表E.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对地质灾害影响、含水层影响和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土地资源损毁等方面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现状评估
1、崩塌
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前期已进行开采工作，现状形成露天采场1处，呈不规则状，采场东西长206m，南北宽194m，边坡高度3～5m，采场最大边坡高度5.24m，总占地面积为17427m2，采场内最高标高为485m，采场底部最低标高为478m，台阶边坡角为38°～62°。现状条件下露天采场内未发生崩塌灾害。崩塌地质灾害不发育。
2、滑坡
根据现状调查，评估区内无滑动带，无产生滑坡的岩土体，经现场调查访问未发生过滑坡地质灾害，现状滑坡地质灾害不发育。
3、泥石流
评估区地处低山丘陵区，评估区内未见沟谷。现状泥石流地质灾害不发育。
4、地面塌陷
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经现场调查及向当地自然资源局收集资料，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周边无其他矿权。评估区内基底无井坑、墓穴、人防地道，不存在采空区。现状条件下地面塌陷地质灾害不发育。
5、地面沉降与地裂缝
矿区由于含水层薄，含水层的富水性弱，评估区内及附近无岩溶区，无大型水源地和开采油气资源等活动，矿区生活需水量较小。现状条件下地面沉降与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
6、风蚀沙埋
评估区地表岩性以亚砂土及少量亚粘土为主，局部为腐殖层，评估区周围未见流动、半流动、固定的沙垅或沙地，矿区植被发育一般，无裸露的干燥土壤。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风蚀沙埋地质灾害不发育。
7、冻胀融陷
评估区地下最大冻土深度1.5m，地下水水位标高458m，地下水位埋深超过最大冻土深度。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冻胀融陷地质灾害不发育。
综上所述，现状评估认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地面塌陷、风蚀沙埋、冻胀融陷等地质灾害不发育。
[bookmark: _Toc2146]（二）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
1、含水层结构破坏
根据调查现状露天采场开采标高为485～478m，矿区地下水水位标高445m以下，开采标高位于地下水位之上，露天采场未揭露含水层，未破坏含水层结构。
2、疏干对含水层的影响
矿山露天采场的开采工作未揭露含水层，不产生疏干水。
3、对矿区及附近水源的影响
现状露天采场、成品砖堆放场地无排水。未对附近水源造成影响。
4、对地下水水质影响
现状下，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无排水，生活废水排放量1t/d，成分简单，主要用于喷洒路面、降尘，不会影响到地下水水质。
综上所述，矿山现状条件下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基本无影响。
[bookmark: _Toc28066]（三）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现状评估
矿区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的单元主要为露天采场、1号料堆、2号料堆、成品砖堆放场、加工场地、矿区道路。
1、露天采场
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前期开采形成露天采场1个，采场呈不规则状，采场长203m，宽194m，边坡高度3～5m，采场最大边坡高度5.24m，采场边坡角为38°～65°，开采标高为485～478m。采场总占地面积16185m2，挖方量约为17195m3。露天采场直接挖损破坏地表地形与植被，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1  露天采场
2、1号料堆
位于加工场地南侧，用于堆放生产所需粘土矿和煤矸石废料，部分位于采矿许可证外。堆高1～5m，边坡角20°～36°，占地面积26293m2。该料堆周围存在一定的切坡，切坡长约301m，高4～6m，坡度25°～30°。场地建设形成的人工堆积地貌，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2  1号料堆
3、2号料堆
位于原露天采场南侧，2号料堆已于前期进行了治理，对场地内的矿石进行清运，后期场地将作为表土存放场继续利用，未进行恢复植被。占地面积为9531m2。场地建设形成的人工堆积地貌，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3  2号料堆
4、成品砖堆放场
矿山目前有1处成品砖堆放场，位于采矿许可证北侧，占地面积15974m2。成品砖堆放场周围存在一定的切坡，切坡长386m，高4～10m，坡度15°～33°。场地内建设一栋办公生、值班室等，建筑物高度约3m，建筑面积260m2。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4  成品砖堆放场
5、加工场地
加工场地包含隧道窑和成品砖中转站，均为彩钢结构，长204m，宽58m，高3m，占地面积13431m2。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5  隧道窑
6、矿区道路
采矿许可证内存在一条村道，为当地永久道路，建筑材料为水泥板，自北西至南东方向延伸至采矿许可证外，连接周边村落。证内矿区道路是从村道分支出的道路，主要用来连接矿区内各工程场地，现已开拓道路总长643m，路面宽约4m，为土质路面，占地总面积2446m2，矿区道路北侧与国道G111连通，南侧与乡村道路相连通。车辆运输碾压地表，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
表4-1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现状评估表
	地质环境分区
	面积(m2)
	特征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

	露天采场
	16185
	采场长203m，宽194m，边坡高3～5m，边坡角38°～65°，挖方量约为17195m3。
	严重

	1号料堆
	26293
	堆高1～5m，边坡角20°～36°。周围存在切坡，切坡长301m，高4～6m，坡度25°～30°。
	严重

	2号料堆
	9531
	堆高2m左右，边坡角20°～36°。
	严重

	成品砖堆放场
	15974
	切坡长386m，高4～10m，坡度15～33°。
	严重

	加工场地
	13431
	彩钢结构，长204m，宽58m，高3m。
	较严重

	矿区道路
	2446
	现状开拓总长643m，路宽4m，为土质路面。
	较严重

	合计
	206058
	--
	--


表4-2  土地损毁现状评估表
	工程场地
	面积
（m2）
	地类代码及名称
	土地权属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m2）
	

	露天采场
	16185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1987
	松山区
太平地镇
五十家子村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4198
	

	1号料堆
	26293
	01
	耕地
	013
	旱地
	14680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748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9865
	

	2号料堆
	9531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103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7309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189
	

	成品砖堆放场
	15974
	01
	耕地
	013
	旱地
	13680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22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2071
	

	加工场地
	13431
	01
	耕地
	013
	旱地
	1519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1912
	

	矿区道路
	2446
	01
	耕地
	013
	旱地
	291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27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882
	

	合计
	83860
	


[bookmark: _Toc28798][bookmark: _Toc24510]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本年度暂不对露天采场进行开采，矿石生产选择1号料堆的外购土外购土，清运（利用）后料堆底标高约为480m。2026年度开采范围位于1号料堆范围内，场地面积不在增加，本年度无其他计划建设场地。预测本年度开采工作结束后，除1号料堆外，其他区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基本与现状一致。
表4-3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预测评估表
	地质环境分区
	面积(m2)
	特征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

	露天采场
	16185
	采场长203m，宽194m，边坡高3～5m，边坡角38°～65°，挖方量约为17195m3。
	严重

	1号料堆
	26293
	堆高1～5m，边坡角20°～36°。周围存在切坡，切坡长301m，高4～6m，坡度25°～30°。
	严重

	2号料堆
	9531
	堆高2m左右，边坡角20°～36°。
	严重

	成品砖堆放场
	15974
	切坡长386m，高4～10m，坡度15～33°。
	严重

	加工场地
	13431
	彩钢结构，长204m，宽58m，高3m。
	较严重

	矿区道路
	2446
	现状开拓总长643m，路宽4m，为土质路面。
	较严重

	合计
	206058
	--
	--


表4-4  土地损毁预测评估表
	工程场地
	面积
（m2）
	地类代码及名称
	土地权属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m2）
	

	露天采场
	16185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1987
	松山区
太平地镇
五十家子村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4198
	

	1号料堆
	26293
	01
	耕地
	013
	旱地
	14680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748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9865
	

	2号料堆
	9531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103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7309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189
	

	成品砖堆放场
	15974
	01
	耕地
	013
	旱地
	13680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22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2071
	

	加工场地
	13431
	01
	耕地
	013
	旱地
	1519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1912
	

	矿区道路
	2446
	01
	耕地
	013
	旱地
	291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273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882
	

	合计
	83860
	


[bookmark: _Toc26104]

[bookmark: _Toc317]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
[bookmark: _Toc7619]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的确定
1、治理区及土地复垦责任区确定的原则、依据
（1）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结果，进行治理区的确定。
（2）治理区的确定要与矿业生产相协调，应治、可治场地必须治理。
（3）结合综合治理方案，对于综合治理方案设计治理工程逐一列入本年度治理，此为主要治理内容。
2、治理区及土地复垦责任区确定
矿山于2021年6月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开发与治理综合方案》，其“治理”部分已过5年适用期（2021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且矿山企业已完成“方案”近期五年设计的全部治理工程。
需要说明的是，1号料堆是综合治理方案设计的治理单元，但根据矿山的生产计划，本年度计划动用部分料堆工程量，为节约矿山建设成本，本年度不对料堆进行清运（1号料堆大部分位于拟建料堆场地范围内、部分位于拟建露天采场范围内），后期生产将逐年消耗的堆存的表土；本年度消耗的料堆场地位置位于拟建露天采场范围内，后期开采仍将利用，本年度暂不设计进行恢复治理。
综上所述，确定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是生产过程中对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对复垦植被进行管护。
[bookmark: _Toc2238]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略。
三、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为了切实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矿山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有：崩塌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及土地资源破坏。本年度不对露天采场进行开采，采场边坡将保持稳定状态，暂不设计地质灾害监测任务，本年度仅对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1、监测内容
为保护采矿必要破坏土地以外土地免受破坏，对评估区内土地资源、地形地
貌景观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监测路线，合计路线长度约1.5km，对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
3、监测频率
每月目测1次，每年对场地占用情况进行一次仪器测量并拍照摄像。
4、监测时限
自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监测记录表见表5-1。
表5-1  矿山监测记录样表
	矿山名称
	赤峰市松山区德春砖厂粘土矿

	地理位置
	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五十家子村

	监测方法
	路线调查法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年  月  日
	挖损
	土地资源利用情况

	
	类型
	面积（m2）
	类型
	面积（m2）




[bookmark: _Toc777][bookmark: _Toc16539]第六章  经费估算
[bookmark: _Toc9818][bookmark: _Toc25612][bookmark: _Toc32038]一、估算说明
1、预算编制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及相关配套文件；
（2）《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定额》（内财建[2013]600号）；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实物工作量及相关图件；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2011）；
（5）赤峰市材料价格信息（2025年4季度）及赤峰市元松山区材料价格市场询价。
2、费用计算
项目的投资为静态投资，其投资总额由静态投资和价差预备费组成。静态投资由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监测管护费、不可预见费组成。价差预备费是在方案编制年至矿山闭坑年期间，由于材料价格变化可能产生治理费用上浮而预留的费用（年度治理计划书不涉及价差预备费）。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1）工程施工费
工程施工费包括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
a、直接费
直接费指工程施工过程中直接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由直接工程费、措施费组成。
①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日）×人工概算单价（元／工日），人工单价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的规定计取，赤峰市松山区属于二类区，甲类工94.15元／工日，乙类工69.11元／工日。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单价，主要材料单价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编制，超出限价部分单独计算材料价差，主要材料以外的材料价格以赤峰市或赤峰市松山区2025年4季度市场价格计取并以材料到工地实际价格计。
施工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台班）。台班费定额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编制。
②措施费
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安全施工措施费，本项目不计夜间施工增加费。措施费按项目直接工程费×措施费费率进行计算。其费率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计取。
表6-1  措施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临时设施费率（%）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率（%）
	施工辅助
费率（%）
	安全施工措施费率（%）
	费率合计（%）

	1
	土方工程
	2
	0.7
	0.7
	0.2
	3.6

	2
	石方工程
	2
	0.7
	0.7
	0.2
	3.6

	3
	砌体工程
	2
	0.7
	0.7
	0.2
	3.6

	4
	混凝土工程
	3
	0.7
	0.7
	0.2
	4.6

	5
	植被工程
	2
	0.7
	0.7
	0.2
	3.6

	5
	辅助工程
	2
	0.7
	0.7
	0.2
	3.6


b、间接费
间接费包括企业管理费和规费，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规定，间接费率按工程类别进行计取，间接费按项目直接费×间接费费率进行计算。
表6-2  间接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l
	土方工程
	直接费
	5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6

	3
	砌体工程
	直接费
	5

	4
	混凝土工程
	直接费
	6

	5
	植被工程
	直接费
	5

	6
	辅助工程
	直接费
	5


c、利润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规定，利润按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的3%计取。
d、税金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税金按直接费、
间接费、利润之和的3.28%计取。
（2）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项目管理费。
a、前期工作费
包括项目可研论证费、项目勘测与设计费、项目招标代理费。
项目可研论证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各区间按内插法确定。
表6-3  项目可研论证费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数（万元）
	项目可研论证费（万元）

	1
	≤180
	2

	2
	500
	4

	3
	1000
	6

	4
	3000
	12

	5
	5000
	15

	6
	10000
	25


注：计费基数大于1亿元时，按计费基数的0.25%计取。
项目勘测与设计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各区间按内插法确定。其中勘测费可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1.5%单独计算，剩余部分可计为项目设计与预算编制费。
表6-4  项目勘测与设计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数（万元）
	项目勘测与设计计费（万元）

	1
	≤180
	7.5

	2
	500
	20

	3
	1000
	39

	4
	3000
	93

	5
	5000
	145

	6
	10000
	270


注：计费基数大于1亿元时，按计费基数的2.70%计取。
项目招标代理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表6-5  项目招标代理费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础
（万元）
	费率
（%）
	算例

	
	
	
	计费基础（万元）
	项目招标代理费（万元）

	1
	≤500
	0.5
	500
	500×0.5%=2.5

	2
	500-1000
	0.4
	1000
	2.5+（1000-500）×0.4%=4.5

	3
	1000-3000
	0.3
	3000
	4.5+（3000-1000）×0.3%=10.5

	4
	3000-5000
	0.2
	5000
	10.5+（5000-3000）×0.2%=13.5

	5
	5000-10000
	0.1
	10000
	13.5+（10000-5000）×0.1%=18.5

	6
	10000以上
	0.05
	15000
	18.5+（15000-10000）×0.05%=21


注：计费基数小于100万元时，按计费基数的1.0%计取。
b、工程监理费
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算方式计算，各区间按内插法确定。
表6-6 工程监理费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数（万元）
	工程监理费（万元）

	1
	≤180
	4

	2
	500
	10

	3
	1000
	18

	4
	3000
	45

	5
	5000
	70

	6
	10000
	120


注：计费基数大于1亿元时，按计费基数的1.20%计取。
c、竣工验收费
竣工验收费包括工程验收费、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工程验收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表6-7 工程验收费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础（万元）
	费率（%）
	算例

	
	
	
	计费基础（万元）
	工程验收费（万元）

	1
	≤180
	1.7
	180
	180×1.7%=3.06

	2
	180-500
	1.2
	500
	3.06+（500-180）×1.2%=6.9

	3
	500-1000
	1.1
	1000
	6.9+（1000-500）×1.1%=12.4

	4
	1000-3000
	1.0
	3000
	12.4+（3000-1000）×1.0%=32.4

	5
	3000-5000
	0.9
	5000
	32.4+（5000-3000）×0.9%=50.4

	6
	5000-10000
	0.8
	10000
	50.4+（10000-5000）×0.8%=90.4

	7
	10000以上
	0.7
	15000
	90.4+（15000-10000）×0.7%=125.4



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表6-8  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础
（万元）
	费率
（%）
	算例

	
	
	
	计费基础（万元）
	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万元）

	1
	≤500
	1.0
	500
	500×1.0%=5

	2
	500-1000
	0.9
	1000
	5+（1000-500）×0.9%=9.5

	3
	1000-3000
	0.8
	3000
	9.5+（3000-1000）×0.8%=25.5

	4
	3000-5000
	0.7
	5000
	25.5+（5000-3000）×0.7%=39.5

	5
	5000-10000
	0.6
	10000
	39.5+（10000-5000）×0.6%=69.5

	6
	10000以上
	0.5
	15000
	69.5+（15000-10000）×0.5%=94.5



d、项目管理费
以工程施工费、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和竣工验收费之和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表6-9  项目管理费计费标准
	序号
	计费基础
（万元）
	费率
（%）
	算例

	
	
	
	计费基础（万元）
	项目管理费（万元）

	1
	≤500
	1.5
	500
	500×1.5%=7.5

	2
	500-1000
	1.0
	1000
	7.5+（1000-500）×1.0%=12.5

	3
	1000-3000
	0.5
	3000
	12.5+（3000-1000）×0.5%=22.5

	4
	3000-5000
	0.3
	5000
	22.5+（5000-3000）×0.3%=28.5

	5
	5000-10000
	0.1
	10000
	28.5+（10000-5000）×0.1%=33.5

	6
	10000以上
	0.08
	15000
	33.5+（15000-10000）×0.08%=37.5



（3）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以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之和作为计费基数，费率取3%。
表6-10  不可预见费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数（万元）
	费率％

	1
	不可预见费
	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
	3


（4）监测管护费
监测管护费=监测费+管护费，对监测管护费总价进行限定，原则上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10%。
监测费=频率（次/年）×年限（年）×单次费用（万元）。
管护费=频率（次/年）×年限（年）×单次费用（万元）。
（5）价差预备费
               n
计算公式：PF= ∑It[（1+f）m（1+f）0.5（1+f）t-1-1]
              t=1
式中：PF—价差预备费
       n—建设期年份数
       It—建设期中第t年的投资计划额，即第t年的静态投资计划额
       f—年涨价率（按6%计）
       m—建设前期年限（从方案编制估算至开工建设，本项目建设前期年限已计入总规划年限）。
[bookmark: _Toc6979]二、主要工程量
表6-11  治理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工程项目
	计量单位
	工程量

	一
	监测管护工程
	
	

	1
	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次
	12

	2
	植被管护
	次
	2


[bookmark: _Toc21766]三、经费估算
经估算，2026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为0.44万元。工程经费估算总额和各单项工程经费估算结果如下：
表6-1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工程经费预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0
	0.00

	二
	其他费用
	0
	0.00

	三
	不可预见费
	0
	0.00

	四
	监测管护费
	0.44
	100.00

	总  计
	0.44
	100.00 


表6-13   监测费计算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价（元）
	次数
	预算金额（万元）

	
	(1)
	(2)
	(3)
	

	1
	监测费
	200
	12
	0.24

	2
	管护费
	1000
	2
	0.20

	总      计
	-
	-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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